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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京政办发〔2025〕17号）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市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技术经理人队伍培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对《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京科发〔2022〕13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登记办法》）。
二、修订过程
系统梳理了现行《登记办法》实施情况，组织相关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机构、技术经理人代表等开展座谈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对技术经理人的定义、登记条件、管理机制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登记办法》修订稿。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登记办法》共五章十八条，主要修订地方如下：
（一）总则部分
进一步明确了技术经理人定义。对标国家职业标准，依据人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对技术经理人定义进行了优化完善，修订为“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管理、咨询等作用，从事成果挖掘、培育、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该定义更为明确技术经理人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中的核心作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规划《纲要》、科技部《“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及本市相关文件中关于技术经理人作为复合型跨界人才的定位相契合。
（二）技术经理人登记部分
一是明确技术经理人登记条件。本次修订对第九条技术经理人的申请条件进行了优化，删除原第九条中“（三）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相应的能力要求和知识要求，具备从事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服务能力”的硬性要求，破除“唯职称”倾向，旨在吸引更多具备实务经验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入队伍，进一步扩大登记覆盖面。二是规范登记流程，严格登记范围。本次修订对第十条技术经理人登记的流程进行了优化，明确了“具备从事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能力的技术经理人”可申请个人登记。同时，为规范技术经理人的登记管理，新增“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参公）人员不在登记范围”内容，进一步明确登记主体资格，规范人员身份界定。
（三）规范与促进部分
一是完善培育机制，壮大专业人才队伍。为推动登记入库技术经理人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新增条款第十四条“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培育，鼓励技术转移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技术经理人专业培训、交流对接与赋能提升，促进技术转移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二是强化政策激励，畅通发展通道。依据《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相关任务要求，第十六条中增加人才计划支持内容，将“对于在技术转移转化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经理人”修改为“对于在技术转移转化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经理人纳入市区人才支持政策体系”，明确实绩突出的技术经理人可参与人才计划申报，进一步提升岗位吸引力。
（4） 附则部分
新增条款第十八条，明确“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施行之日起，《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京科发[2022]13号)废止。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原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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